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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隆华传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李占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国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凤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资产总额 （元） 1,016,175,765.58 1,022,550,320.04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元） 
881,392,286.40 871,227,307.83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1.0174 10.8903 1.17%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019,650.50 -273.0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30 -200.00%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77,863,902.20 86,587,440.55 -1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64,978.57 9,784,167.48 3.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5.25% -4.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7% 4.73% -3.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2,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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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12,364.50  

合计 -70,065.50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381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2,070,629 人民币普通股 

梁松 4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371,401 人民币普通股 

苏羽翔 352,872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267,511 人民币普通股 

世纪证券－华夏－世纪金彩 1 号“七新伴悦”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8,700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金中和东升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2,669 人民币普通股 

任舜义 159,342 人民币普通股 

苏啟成 157,589 人民币普通股 

曲家辉 136,247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李占明 12,500,000 0 0 12,500,000 首发承诺 2014 年 9 月 16 日 

李占强 12,500,000 0 0 12,500,000 首发承诺 2014 年 9 月 16 日 

李明卫 12,500,000 0 0 12,500,000 首发承诺 2014 年 9 月 16 日 

李明强 12,500,000 0 0 12,500,000 首发承诺 2014 年 9 月 16 日 

中国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2,083,333 0 0 2,083,333 首发承诺 2012 年 9 月 16 日 

上海石基投资有

限公司 
2,083,333 0 0 2,083,333 首发承诺 2012 年 9 月 16 日 

中国汇富控股有

限公司 
1,666,667 0 0 1,666,667 首发承诺 2012 年 9 月 16 日 

北京汇鑫茂通咨

询有限公司 
1,466,667 0 0 1,466,667 首发承诺 2012 年 9 月 16 日 

董晓强 1,350,000 0 0 1,35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9 月 16 日 

刘岩 1,350,000 0 0 1,35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9 月 16 日 

合计 60,000,000 0 0 6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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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212.94%，主要原因系预付材料款增加和预付购房款所致。 

２、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38.09%，主要原因是募投项目陆续投入。 

３、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 63.5%，主要原因系退付上年营销人员缴纳的风险抵押金所致。 

４、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80.28%，原因系本季度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５、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2598.94%，系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６、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99.83%，原因为上年同期收到政府扶持资金奖励。 

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73.03%，原因为下游行业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资金紧张，导致应收账

款收回缓慢。 

８、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减少，原因是去年 9 月份收到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增加所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受宏观调控的影响，一些下游行业投资进度放缓，部分工程项目适当延期，使公司的产品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发货而影响了营业收入的及时确认，本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786.39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0.0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016.5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89%。公司的管理层认为部分销售合同的延期执行只是暂时现象，且一季度收

入相对其他季度在全年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少，不会影响全年经营目标的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产品的市场拓展力度，尤其在电力行业进展显著，公司核心产品高效复合型冷却（凝）器得到了行

业专家和用户的认可，签订的单项合同金额达 1.22 亿，创公司历史单项合同金额之最。 

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高效复合型冷却（凝）扩产项目”和“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稳步推进，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 “乾纳隆华传热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3 月完成工商注册，具体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公告。 

二、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为实现 2012 年经营目标，公司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尤其是电力、石化等重点行业，调整营销策略，进一步完善“技术为龙头，区域为支撑，项

目经理负责制”的营销模式，加大市场宣传力度，提高市场占有率； 

2、重视原有产品的改进和新产品的研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改进和提升研发水平，保持公司产品的技术领先； 

3、加强团队建设，提升管理水平； 

4、加强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和管理，积极研究和探讨超募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 

5、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李占明、李占强、

李明卫、李明强、

董晓强、刘岩、

（一）公司股票上市前

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

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上述股东均遵守以上承

诺，未有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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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石

基投资有限公

司、中国汇富控

股有限公司、北

京汇鑫茂通咨询

有限公司 

诺 

本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李占明、李

占强、李明卫、李明强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股份。 

本公司股东中国风投、

上海石基、中国汇富、

汇鑫茂通、董晓强、刘

岩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担任公

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股东李占明、李占强、

李明卫、李明强、董晓

强、刘岩承 

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六个月 

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

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在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第七 

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

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上

述股东均遵守以上承

诺，未有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况。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为避免今后可能发

生的同业竞争，最大限

度地维护隆华传热的利

益，保证隆华传热的正

常经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占明、李

占强、李明卫、李明强

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

要内 

容如下： 

“1、本人及本人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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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贵

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也不存在以任何方

式为隆华传热的竞争企

业提供任何资金、业务

及技术等方面的帮助。 

2、本人将持续促使本人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未来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行与贵公

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

的任何活动； 

3、本人将不利用对贵公

司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

贵公司及贵公司其他股

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4、无论是由本人或本人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研究开发的、或从国外

引进或与他人合作而开

发的与贵公司生产、经

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

品，贵公司享有优先受

让、生产的权利； 

5、如果发生本承诺书第

4 项的情况，本人承诺会

尽快将有关新技术、新

产品的情况以书面形式

通知贵公司，并尽快提

供贵公司合理要求的资

料。贵公司可在接到通

知后三十日内决定是否

行使有关优产或购买

权； 

6、本人确认并向贵公司

声明，本人在签署本承

诺函时是代表本人和本

人的控股子公司签署

的； 

7、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旨

在保障贵公司全体股东

之权益而作出； 

8、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

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

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

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

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

项承诺的有效性。 

9、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

承诺而给贵公司造成的

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上

述股东均遵守以上承

诺，未有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况。 

（三）关于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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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占明、李占强、

李明卫、李明强已出具

承诺，如隆华传热将来

被任何有权机构要求补

缴全部或部分社会保险

费用和/或因此受到任何

处罚或损失，李占明、

李占强、李明卫、李明 

强将代隆华传热承担全

部费用，或在隆华传热

必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

的情况下，及时向隆华

传热给予全额补偿，以

确保不会给隆华传热造

成额外支出及遭受任何

损失，不会对隆华传热

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李占明、李占

强、李明卫、李明强就

上述承诺承担连带责

任。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上

述股东均遵守以上承

诺，未有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况。 

（四）关于劳务派遣的

承诺 

1、发行人共同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李占明、

李占强、李明卫、李明

强承诺：如果因隆华传

热发行上市前发生的使

用劳务派遣用工的事

项，劳务派遣单位与被

派遣劳动者就工资、社

会保险的缴纳等事项发

生法律纠纷的，本人将

与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并无条件

全额承担由上述事项产

生的隆华传热支付的或

应由隆华传热支付的所

有相关款项和费用。  

2、发行人承诺：如果因

隆华传热发行上市后发

生的使用劳务派遣用工

的事项，劳务派遣单位

与被派遣劳动者就工

资、社会保险的缴纳等

事项发生法律纠纷的，

隆华传热将与劳务派遣

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上

述股东均遵守以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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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未有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况。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李占明、李占强、

李明卫、李明强 

发行人出具承诺，向销

售货物方福格森销售金

额 2011 年度不超过 600

万元，2012 年度不超过

400 万元，2013 年起不

再交易，且上市后不收

购福格森；出具承诺之

日起将不再与供应商智

明铸造发生关联交易，

上市后也不收购智明铸

造。 

按发行时承诺事项，已逐步减少关联交易。 

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1,073.54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86.8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502.5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季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高效复合型冷却（凝）

器扩产项目 
否 

21,195.

90 
21,195.90 411.27 

4,426.9

3 
20.89% 

2012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否 
3,201.7

5 
3,201.75 75.60 75.60 2.36% 

2012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4,397.

65 
24,397.65 486.87 

4,502.5

3 
- - 0.00 - - 

超募资金投向  

成立北京子公司 否 
3,000.0

0 
3,000.00 3,000.00 

3,000.0

0 
100.00% 

2012 年 03 月

16 日 
0.00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3,000.0

0 
3,000.00  

3,000.0

0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2,000.0

0 
2,000.00  

2,000.0

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8,000.0

0 
8,000.00 3,000.00 

8,000.0

0 
- - 0.00 - - 

合计 - 
32,397.

65 
32,397.65 3,486.87 

12,502.

53 
- - 0.0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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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48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33.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073.53

万元，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 24,397.65 万元，超募资金 36,675.89 万元。并经由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出具（2011）京会兴验字第 4－04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其中 3,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2,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时，还审议通

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在北京

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子公司全称为“乾纳隆华传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在

北京注册成立，3000 万元资金全部到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为了合理调配资源，降低管理成本，2012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地点由原地点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孟

津县麻屯镇卢村境内、机场路南侧）变更为位于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内小浪底专线东的公司老厂区内。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201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754.24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置换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超募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有计划的投资于两个募投

项目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5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2 年 3 月 9 日公司与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额为 12163.6 万元的大额销售合同（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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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公告内容），截止 3 月 31 日已收到合同预付款 600 万元，目前正在进行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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